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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财政厅文件 
 

 

琼财资〔2019〕334 号 
 

 

 

海南省财政厅关于成立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 

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情况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省直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

督职能的要求，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

告制度，促进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有效发挥国有资产在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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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3 号）、《中共海南省委关于建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

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实施意见》（琼发

〔2018〕19 号）有关要求，经省政府同意，现成立省人民政府

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情况工作领导小组，并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 

2019 年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需建立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

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报告方式为综合报告和专项报告相结

合，综合报告全面反映各类国有资产情况，专项报告分别反映企

业国有资产（含文化企业，不含金融企业，下同）、金融企业国

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国有自然资源等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在每届人大任期内，届末年份提交书面综合报告并口头报告；

其他年份在提交综合报告的同时就 1 个专项情况进行口头报告。 

二、组织领导 

国有资产报告编制工作涉及面广，技术性强，为加强报告编

制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确保编制工作的进度和质量，省级层面成

立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情况工作

领导小组，具体成员构成和工作职责如下： 

（一）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情

况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王惠平  省财政厅厅长 

成员：姚志伟  省财政厅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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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凤花  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符宣国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文资办主任 

      王  东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王守书  省审计厅党组成员，副厅级领导干部 

      吴开成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副厅长 

      沈仲韬  省水务厅副厅长 

      李新民  省林业局副局长 

工作职责：负责审定国有资产综合和专项报告，部署、督导

编报工作，组织、协调编报工作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和重大难题。

领导小组各成员若有工作变动或分工调整的，由接任者替换。 

（二）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情

况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常设省财政厅。成员由省财政

厅、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省委宣传部（省文资办）、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审计厅、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水务

厅、省林业局派员组成。 

工作职责：结合我省实际，建立健全政府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情况制度。建立部门间横向协作、省级和市县

纵向联动的全口径、全覆盖国有资产报告工作体系。建立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考核评价机制，对纳入国有资产报告范围的各类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进行考核评价。成员单位间建立联席工作会议制

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推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情况报



 

 —4—   

告工作。 

三、职责分工 

（一）省财政厅：起草综合报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专项

报告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我省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及时向省人大常委会反馈综合报告及专

项报告审议意见的整改情况。探索研究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

告工作的相关制度，做好基础性工作，对报告范围不全、数据不

准确的提出改进措施。在现有的国有资产相关系统及报表的基础

上，逐步建立全口径国有资产数据库和国有资产信息共享平台，

为摸清国有资产家底提供技术支撑。 

省审计厅：根据审计法定职责和年度审计项目计划，配合提

供省国有金融企业（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地方各类交

易场所等）资产管理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配合省财政厅

完成综合报告、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和审议意见整改情况

报告。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配合省财政厅完成综合报告、金融

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和审议意见整改情况报告。 

（二）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汇总全省企业国有

资产报表和数据，完成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配合省财政厅完

成综合报告、国有金融企业专项报告编报，审议意见整改情况报

告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工作。 

省文资办：配合提供省属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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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国资委完成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和审议意见整改情况报告。

配合省财政厅完成综合报告。 

（三）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统计汇总全省自然资源国有资

产报表和数据，完成自然资源国有资产专项报告。配合省财政厅

完成综合报告编报，审议意见整改情况报告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工作。 

    省水务厅、省林业局：配合提供部门所负责的自然资源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配合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完成自然资源国有资产

专项报告和审议意见整改情况报告。配合省财政厅完成综合报

告。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政府

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并负有管理职责，建立政府向人大

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是党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和

治理的重要基础工作，也是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

手段。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建立政府向人大常委会

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重要意义，认真组织，扎实开展，

加强协作，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任务。 

（二）明确责任，精心组织。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加

强组织协调，落实责任分工，指定部门内理论基础好、政策水平

高、业务能力强的人员负责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工作。牵头部

门应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的年度审议要求，结合部门工作实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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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细化工作目标，明确具体工作步骤和时间节点；配合部门应

根据牵头部门的工作要求，全力协助推进报告工作。各成员单位

职能职责发生变化时，应及时调整报告起草和有关工作的责任单

位。 

（三）扎实开展工作，及时总结完善。各成员单位要摸清资

产家底、健全管理制度，要结合各类国有资产性质和管理目标，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的审议程序和审议要求，保质保量、依时准确

上报综合报告、专项报告，做好我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工作。

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动国有资产管理更加公开透

明，及时向社会公开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情况，自觉接受人大和

社会监督。 

 

 

 

                               海南省财政厅 

                              2019 年 5 月 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各市县人民政府。                           

 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9年 5月 8日印发  


